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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，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
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
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

（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股份代號：513

更 換 核 數 師

董事會謹此宣佈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（「安永」）已辭任本公司及
其附屬公司核數師職務，由二零零四年七月十六日起生效。均
富會計師行（「均富」）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核數師，以填補該臨時
空缺直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。

囱和珠寶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安
永已辭任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核數師職務，由二零零四年七月十六
日起生效。安永之辭任乃由於安永與本公司未能就截至二零零四年
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核數費用達成共識。本公司接受安永呈辭，原
因僅為核數費用競爭劇烈所致，此舉符合本公司控制及減少經營開
支之政策。安永並無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
帳目進行任何核數工作。安永於辭任通知內確認，其認為並無任何
與其辭任有關之情況須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股東或債權人注意。
董事會亦確認，其認為並無任何與更換核數師有關之情況須知會本
公司股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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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富已自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核數師，以填
補直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，以填補因安永辭任後所產生之
臨時空缺。

承董事會命
主席
陳聖澤

香港，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三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陳聖澤、鄭小燕、陳慧琪及張鎮邦而本
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朱偉國、葉志堅及梁海明。

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刊登的內容。


